附件2

山东理工大学特殊情况结算审批表

	单位（公章）
	
	
	
	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特殊情况内容
	资金来源

（部门项目编号）
	票据张数
	金额
	原因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金额
	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￥
	
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主管）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分管财务校领导：

	注:特殊情况是指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（银行转账）结算、劳务费发放、大额现金借款、票据丢失、大型超市或异地购买办公用品（耗材）等、报销票据不完整、负担校外人员住宿（交通费）等特殊情况。


